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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关于请做好安徽众源新材料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众源新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或“申请人”）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申请人及申请人会计师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请人会计师”）等相关各方，本着勤勉

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告知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

并逐项进行回复说明。具体回复内容附后。 

关于回复内容释义、格式等事项的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一

致； 

2、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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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预付账款 

发行人 2022 年 3 月末预付账款余额为 4,606.20 万元，较 2021 年末的余额

677.93 万元增加了 3,928.26 万元，其中预付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电解铜采购

款余额 4,321.86 万元，占最近一期末预付账款余额的 93.83%。 

请申请人：结合嘉兴华通投资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申请人与其的交易合同

内容、资金支付账户与合同交易方是否一致、货物流是否存在异常、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等情况，说明与嘉兴华通投资公司进行电解铜采购业务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资金占用的情形。请保荐机构、申

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方法、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说明】 

一、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嘉兴华通”）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凤鸣街道同福东路 168 号 8 幢二楼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 年 03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陈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3MA2CYEYK5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

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服装制造；

企业管理；餐饮管理；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及通讯

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五金

产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批发；汽车零配件批

发；橡胶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

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

饮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 陈利持股 51%，王星持股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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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兴华通投资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申请人与其的交易合同内容、资金

支付账户与合同交易方是否一致、货物流是否存在异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情况 

（一）嘉兴华通投资公司所从事的业务 

嘉兴华通主要从事电解铜、铝贸易，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

及合金材料销售等业务。 

（二）公司与嘉兴华通的交易合同内容、资金支付账户与合同交易方是否

一致、货物流是否存在异常 

1、公司与嘉兴华通的交易合同内容 

公司向嘉兴华通采购的产品为电解铜，交易合同采用年度框架合同与订单

相结合的形式。2021 年 12 月 31 日，众源新材及其子公司永杰铜业、杰冠商

贸、众永物资和众源商贸与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年度购货框架合

同》，约定众源新材及其子公司向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采购 CU-CATH-1/2/3

阴极铜，具体采购数量、单价、采购时间、定价依据和方式、生产厂家以及牌

号的约定，以每次交易当日双方签订的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合同或确认书等传真

件为准。合同还对交货地点及方式、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验收标准、结算方

式及期限等事项作出了约定。合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2、资金支付账户与合同交易方是否一致 

2022 年 1-3 月，公司与嘉兴华通的采购与付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1年末 

预付款余额 

2022年1-3月 

付款金额 

2022年1-3月 

采购入库金额（含税） 

2022年3月末 

预付账款余额 

316.62 55,483.45 51,478.21 4,321.86 

公司 2022 年 3 月末对嘉兴华通的预付账款余额为 4,321.86 万元，较 2021

年末增加 4,005.24 万元，主要系 2022 年 3 月末支付的电解铜采购款期末尚未到

货所致，3 月末具体付款明细如下： 

序号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

（万元） 
支付对象 

资金支付账户与合

同交易方是否一致 

1 2022年3月21日 500.00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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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付款时间 
付款金额

（万元） 
支付对象 

资金支付账户与合

同交易方是否一致 

2 2022年3月28日 2,000.00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是 

3 2022年3月30日 500.00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是 

4 2022年3月30日 1,000.00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是 

5 2022年3月30日 440.00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是 

合计 4,440.00   

公司向嘉兴华通支付的货款均支付至其公司账户，资金支付账户与合同交

易方一致。 

3、货物流是否存在异常 

公司 2022 年 3 月末向嘉兴华通预付的电解铜采购款，期后到货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期后入库时间 来料单位 入库数量（吨） 入库金额（万元） 

1 2022年4月2日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98.30 730.90 

2 2022年4月12日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97.62 725.84 

3 2022年4月16日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97.81 727.22 

4 2022年4月19日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98.95 735.70 

5 2022年4月22日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151.26 1,111.84 

6 2022年4月23日 嘉兴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101.43 749.90 

合计  645.37 4,781.40 

公司 2022 年 3 月末向嘉兴华通预付的电解铜采购款，相关电解铜已于

2022 年 4 月到货入库，货物流不存在异常。 

（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人与嘉兴华通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投资关系、协议控制关系或其他

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联关系，公司除相关电解铜采购业务外，与嘉兴华通不

存在其他利益关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嘉兴华通也不存在关

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关系，嘉兴华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众源新材也

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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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与嘉兴华通投资公司进行电解铜采购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存在变相资金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一）说明与嘉兴华通投资公司进行电解铜采购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嘉兴华通主要从事电解铜、铝的贸易，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

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等，其所销售的电解铜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近年来公

司产销量及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为保障原材料供应需要不断拓展采购渠道，公

司于 2020 年起向嘉兴华通采购部分电解铜，相关采购业务具有合理性。 

（二）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申请人与嘉兴华通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公司向嘉兴华通预付货款

采购电解铜符合行业惯例，相关交易真实，不存在变相资金向关联方输送利益

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嘉兴华通已出具相关情况说明，确认其与众源新材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

关系，众源新材所支付的相关采购款均系真实发生的电解铜采购预付货款，不

存在变相资金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核查情况】 

一、核查依据、方法、过程 

保荐机构和申请人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嘉兴华通的工商信息，了解嘉兴

华通的营业范围等基本信息； 

2、访谈了申请人管理层，了解申请人与嘉兴华通的业务开展情况，询问嘉

兴华通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了解申请人采购付款相关的控制流程，检查了众源新材与嘉兴华通签订

的采购合同、预付款的支付情况和期后到货入库情况，获取了相关采购合同、

预付款的审批单据和银行回单、期后采购入库单据等； 

4、对嘉兴华通进行了访谈，了解其主营业务、与申请人的业务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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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资金占用等情形，并获取了供应商访

谈记录以及嘉兴华通相关情况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请人会计师认为： 

1、嘉兴华通主要从事电解铜、铝的贸易，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

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等业务；众源新材与嘉兴华通签订的合同已就电解铜采购

相关内容做出了约定，资金支付账户与合同交易方一致，货物流不存在异常，

公司与嘉兴华通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 

2、申请人与嘉兴华通进行电解铜采购业务原因真实、合理，不存在变相资

金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

（此页无正文， 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安徽众源新

材料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

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己认真阅读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

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 确认本回复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在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发行人董事长（签名）：



〈此页无正文， 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安徽众源新材料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协伊扎
杨少杰

多�
陶传标



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己认真阅读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

告知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 了解告知函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 本公司的

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 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 告知函回

复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 准确

性、 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斗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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